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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6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817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现就工作函中的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公告显示，电冶集团原已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25%股权，现拟

再行以大额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收购合计25%股权，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请公司结合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负债情况

与资金状况，及上市公司的煤炭供需与采购情况等，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

合理性。 

【回复说明】 

一、上市公司煤炭供需和采购情况 

公司下属电冶集团主要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硅石、石灰石资源，以资源深

加工转化提升价值为主线，按照循环经济产业链模式，综合利用“三废”，形成

较为完整的“煤炭等矿产资源—电—硅铁合金”、“煤炭等矿产资源－电－氯碱

化工”生产线,目前已形成硅铁合金产销规模世界第一,氯碱化工产销规模全国第

四、内蒙第一的产业能力。 

目前电冶集团已经建设成较为完善的循环产业链，煤炭作为整个循环产业

链项目的起点，在循环经济链条中起到基础和保障的重要作用,是电冶集团产业

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中兰炭和电煤是整个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原料，

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煤炭产品既可以作为兰炭生产专用煤，也是优质动力



煤。目前电冶集团每年使用兰炭约 300万吨，约需要消耗兰炭生产专用原煤超

过 500万吨，电冶集团正在积极推进兰炭项目的建设，项目建成后，对于兰炭

原料用煤有了新的需求；目前电冶集团电煤自产约 200万吨/年，缺口约 1000

万吨/年，均需从棋盘井地区、伊旗地区等补充采购。2020年产能管控后引发

的电煤市场供不应求，加之环保持续严控以及突发安全事故等因素影响，造成

周边电煤产量大幅缩减，加上宁夏地区电厂装机容量大，后续还有增加，宁夏

电厂在本地区采购的份额预计会有增无减，本地区电煤市场出现供小于求的局

面。 

2021 年 1-7月公司电煤累计采购量为 591.58万吨，前十供应商累计采购

量为 452.65 万吨，占比 76.52%。 

 

2021 年 1-7 月份电煤前十供应商采购量统计 

供应商 采购量（吨） 企业性质 

星光集团 1,130,672 生产商 

广纳集团 874,559 生产商 

裕嘉盛公司 684,234 生产商 

新亚煤焦公司 486,090 生产商 

双海公司 389,838 贸易商 

广晟公司 205,952 贸易商 

绿达公司 216,407 贸易商 

通惠公司 190,067 贸易商 

建元公司 196,807 生产商 

锦泰公司 151,881 贸易商 

合计 4,526,505  

煤炭供应情况：棋盘井和乌海地区总计有井工、露天煤矿79座，原煤产能合

计约6000万吨以上：其中电煤产量约占30%，产量约为1800万吨，约剩余4200万

吨为焦煤，入选后可产出中煤约1680万吨，本地区电煤年度产能合计约3480万吨

以上。 

周边电煤需求情况：棋盘井和乌海地区产煤区域集中在方圆60公里范围之内，

范围之内有电厂10座，合计装机容量达到10880MW，区域内电煤需求在5500万吨

以上。本地区毗邻的宁夏地区有电厂25座，合计装机容量达到28820MW，年电煤

需求1亿吨以上，宁夏煤炭产能在十三五末有部分释放，但是电煤供应缺口刚性

存在；2019-2020年宁夏地区电厂区外购煤比例均达到60%以上，区外购煤主要为



棋盘井乌海地区及东胜和乌审旗地区，每年在棋盘井和乌海地区保守采购量在

2000万吨以上。棋盘井和乌海区域电煤总需求在7000万吨以上，总产出仅有3480

万吨，供需严重失衡，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针对上述煤源供应越来越紧张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鄂尔多斯永煤矿业

公司将成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最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出资协议约定，生产

的煤炭在同等条件下将首先保证鄂尔多斯方的用煤需求。因此，本次收购是出于

公司重要的资源储备战略目的，是满足公司持续经营的战略举措；同时鄂尔多斯

永煤矿业公司具备资源储量大、煤质优、开采条件好、开采成本低、经济效益好

等特征，将会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运营

质量，同时也将有效减少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负债情况与资金状况 

公司实控人投资控股、控股股东羊绒集团主要业务为战略性项目投资，包括

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海外电厂的投资、煤炭资源的战略投资等。目前投资控股、

羊绒集团对外投资的煤炭企业按股权比例计算拥有煤炭资源储量约为21.43亿吨。

投资控股、羊绒集团投资的海外电厂、煤矿项目、蒙古煤进口业务、多晶硅等项

目运营良好，经营回报稳定。 

2020年末投资控股合并资产总额629亿元，负债总额438.76亿元，负债与年

初相比下降了48.95亿元，下降了10.04%。投资控股母公司、羊绒集团母公司有

息负债2020年比2019年、2018年分别下降了0.93亿元和6.82亿元，有息负债逐年

下降。2020年末投资控股母公司资产负债率60.91%，较年初上升3.21个百分点；

羊绒集团母公司资产负债率58.40%，较年初下降1.88个百分点。2020年度投资控

股母公司、羊绒集团母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合计23.41亿元，2020

年度现金净增加额2.07亿元。综上，投资控股母公司、羊绒集团母公司现金流稳

定，资产负债状况持续优化。 

上市公司截至2020年末负债总额285.50亿元，其中有息负债180.48亿元，资

产负债率61%，截至2021年3月末负债总额270.70亿元，其中有息负债160.62亿元，

资产负债率58.50%，较2020年末下降2.5个百分点。公司2020年经营性净现金流

为52亿元，2021年一季度经营性净现金流为22亿元，公司现金流充足，具备使用

自有资金收购的条件。 



综上，本次收购是出于上市公司重要的资源储备战略目的，是满足公司持

续经营的战略举措，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公告显示，收购完成后，电冶集团公司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50%的股权。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由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不纳

入电冶集团合并范围。请公司结合相关会计准则、公司治理相关要求等，说明

不纳入电冶集团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原因，公司能否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实施控制，如何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以及关于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回复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规定：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当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不足以直接判断控制权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十六条规定：投资方应当考虑其具有实际能力以单方面主

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证据，从而判断其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投资方应

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投资方能否任命或批准被投资方的关键管理人员。 

（二）投资方能否出于其自身利益决定或否决被投资方的重大交易。 

（三）投资方能否掌控被投资方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构成员的任命程序，或

者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手中获得代理权。 

（四）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关键管理人员或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构中的多数

成员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结合上述准则及公司治理相关要求分析如下： 

一、经羊绒集团与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煤集团”） 双方协

商，综合多方面考虑，双方出资协议约定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由永煤集团合并

报表。 

二、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自2008年设立，考虑到永煤集团拥有多年大型煤

矿运营实力和经验，可以更好的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进行生产管理，永煤集

团和羊绒集团各持有50%的股权，合作以来，一直由永煤集团主导生产经营并纳

入其合并报表。无论是前期股权转让还是本次股权收购都是本公司的实控人和控



股股东与下属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永煤集团方50%股权比例及股权结构未发

生过改变。 

三、根据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董事

会成员共五名，其中永煤集团推荐三名。同时，董事会作出决议时，必须经过半

数董事的同意通过。因此永煤集团可以通过董事会实现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的控制。本次收购完成后，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章程中关于永煤集团的成员席

位不变，因此永煤集团仍能通过董事会实现控制。 

四、电冶集团可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1、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设立了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分别作为公司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根据相互独立、

相互制衡、权责明确、精干高效的原则，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独立运作，实

现了规范运作。各股东方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没有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

和经营活动。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上独立于

各方股东，形成独立完整的自主经营法人治理体系。  

2、根据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投资控股和电冶集团各

推荐一名董事；第三十一条规定，董事长由投资控股推荐董事担任；第三十七条

规定，财务总监由投资控股推荐；本次收购完成后，上述推荐人选权利将由电冶

集团承接，电冶集团可以任命2名董事，对董事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董事长和

财务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将及时参与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同时上市公司将继

续通过董事会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控制度，尤其是对重要流程方面严格把控，规

避各类风险，确保公司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继续保持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健康

发展。 

综上，永煤集团通过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数提名及总经理

等关键管理人员提名实现了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生产主导，同时根据鄂

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出资协议约定，由永煤集团合并报表。因此鄂尔多斯永煤

矿业公司由永煤集团合并报表，不纳入电冶集团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本次收购股权后，上市公司将通过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鄂尔

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管理和经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机构，高

效独立运行，不会使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 



三、公告显示，本次收购价款合计 497,802.75 万元，计划在股权协议签订

完成后付 20%的定金，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 180 天内付清剩余 80%的款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季末货币资金余额 802,717.07 万元。请公司充分评

估自身资金情况、付款进度合理性，说明本次收购事项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回复说明】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 75 亿元，票据余额约 33 亿

元，除货币资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需要外，票据余额部分完全可以用于支付

本次收购款项。2020 年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为 52亿元，2021年上半年经营性净

现金流约为 44 亿元，根据目前经营情况来看，足以支付本次收购款项。根据交

易双方沟通，收购价款计划在股权协议签订完成后付 20%的定金，完成工商变更

之日起 180天内付清剩余 80%的款项，上市公司完全有能力按计划支付。 

截至 2021年 6 月末，上市公司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60亿元，同时多家银行对

此项并购业务持积极支持态度，如果自有资金出现不足的情况时，可以通过未使

用授信或银行并购专项贷款支付，经测算，电冶集团每增加 10 亿元贷款，将提

高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 0.88个百分点。 

综上，本次收购的付款计划是合理的，不会对上市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 

四、请公司结合相关安排，说明本次收购是否能够发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

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协同作用，是否能够确保上市公司有效行使股东权利，以及

如何在制度、管理、人员等方面做好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管理工作。 

【回复说明】 

上市公司所属电冶集团持续稳健经营发展，主要是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

实现资源就地转化为产品优势的循环产业链条，实现“煤、电、冶、化”各产业

协同发展和“供、产、销、运”的业务平衡，而煤炭又是整个循环产业链条中最

为重要的基础资源，对整个产业链条起着关键制约作用。 

根据出资协议，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生产的煤炭将优先保证羊绒集团使用，

本次收购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股权后，电冶集团将承接上述权利，从根本上加

强了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协同作用，更好地解决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所需的煤炭能够保质保量供应，解决战略资源储备不足，补齐短板，进一步完

善循环产业链条，使整个循环产业链条共生耦合和供需平衡，以化解煤炭供应紧

张的矛盾和风险。 

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将通过如下方面做好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的管理工

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联营公司。上市

公司将利用上市多年规范运营的经验，通过参与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股东大会

对其行使管理、协调、监督、考核等职能，督促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参照上市

公司的规范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自身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规避各类经营风险。 

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将仍然保持独立运作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根据

出资协议和章程，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董事长、财务总监将由电冶集团推荐。

近年来投资控股、羊绒集团及电冶集团还共同通过推荐副总经理、营销总监等其

他关键经营岗位人选，全面参与了经营管理中的所有重大事项。收购完成后，电

冶集团将继续推荐关键经营管理岗位人选，经营班子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综上，本次收购能够发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协同作用，能

够确保上市公司有效行使股东权利。 

特此公告。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4日 

 


